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市城管执法局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城市管理和爱国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 

2.拟订城市管理和爱国卫生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订城市管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业制度和规范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城市行政事业性收费；负责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和信息化建设。 

3.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全市城市管理工作；负责市城区临时摊点的综合管理；负责路标路牌、报刊电话亭、公交站牌、非机动车停放点等市政设施设置的许可管理；负责户外广告和店招店牌的设置、宣传品张贴悬挂、挖掘城市道路、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许可管理；负责机动车辆清洗保洁（含修车、汽车美容）活动的监督管理。负责市城区五个广场以及广元火车站站前广场管理工作。 

4.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依法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实施监督检查；参与大、中型市容环卫设施项目的规划、建设和项目审核、管理；参与城市新建、改扩建项目中市容环卫配套设施建设方案的审核，监督管理相关项目运营；监督管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的收运处置及处置场地运营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医疗废物、工业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处置；负责公共场所（门前五包）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承担城乡社会性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组织群众性的社会卫生监督活动。 

6、集中行使下列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 

（1）负责行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2）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具体对以下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违反规划的行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未拆除；城市雕塑、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店面、霓虹灯、标语牌、橱窗、宣传栏、地名牌和路牌等违反有关规定和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行为。 

（3）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包括挖掘城市道路，设置报刊电话亭、公交路牌、非机动车停放点，占道洗车、修车、汽车美容、废品收购等。 

（5）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具体对以下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向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烟尘、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在公共场所烧烤食品，散烧原煤、焚烧杂物，不按规定排放生活污水，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砂石、灰土等物料，不按规定倾倒、堆放、贮存、清运、处置城市生活垃圾，不按规定随意堆放、倾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随意丢弃、倾倒畜禽饲料、屠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施工单位不及时清运、处置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以及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固体废物，拒绝环境噪声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行为。 

（6）行使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无照商贩、场外（店外）无证饮食摊点的行政处罚权。 

（7）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8）行使公安治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违反城市限养区犬只管理。 

（9）行使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相对集中并报经省人民政府决定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行政处罚权。 

7、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负责对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行使职权情况实施督察；牵头组织全市性城市管理重大执法活动和专项执法活动。 

8、负责城市管理的对外交流工作；负责城市管理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宣传教育工作。 

9、负责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处置城市管理相关应急突发事件；指导县区城市管理工作。 

10、承办市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11、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重点工作 

1、牢固树立为人民管好城市的理念，强化法制建设，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继续牵头抓好住建系统扫黑除恶治乱工作。
2、持续抓好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最干净乡镇、村庄创建。督促指导县区推进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治理，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3、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卫生细胞创建，切实搞好除害防病工作，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4、抓好市城区广场的管理。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市城管执法局部门预算包括：局本级预算、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市城管执法局（本级）（包含：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广元市城市管理宣传监测中心、火车站站前管理事务中心三个下属事业单位） 

2.广元市城区广场服务中心 

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552.07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入2552.07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17.0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4.8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63.21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36.97万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552.07万元，比2019年预算数2124.03万元，增加428.04万元，增长20.15%，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职能职责调整，市城区广场服务中心划入。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2217.06万元，占86.8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4.83万元，占5.28 %；卫生健康支出63.21万元，占2.48 %；住房保障支出136.97万元，占 5.37%。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市城管执法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552.07万元，人员支出2132.31万元，日常公用支出337.57万元，项目支出82.19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2469.88万元，其中：人员支出2132.31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等支出。日常公用支出337.57万元，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16.24万元，比2019年增加4.2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较2019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9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93万元），比2019年增加3.93万元，公务接待费3.31万元。比2019年增加0.31万元。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职能职责调整市城区广场服务中心划入城管执法局，财政拨款预算安排增加。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支出337.57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支出18万元，主要用于采购执法记录仪。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19年底市城管执法局固定资产原值969.56万元，净值495.74万元，其中：通用设备365.44万元、专用设备95.61万元、家具、用具、装具34.69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0年财政下达市城管执法局经费2552.07万元，其中：市城管执法局（本级）2348.83万元、市城区广场服务中心203.24万元。 

十、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一般公共服务（类）组织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组织部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3.一般公共服务（类）组织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组织部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专门性财政管理工作的项目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8.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9.项目支出：指除基本支出之外，按照法定职责，用于城市管理方面经费支出。包括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市容环境卫生整治、流浪犬只管理、垃圾收运处置及处置场地运营管理，数字化城市管理和信息化建设、市城区五个广场及广元火车站站前广场管理，以及机动车违法停放、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执法等支出。 
10. “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行政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1.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含所有单位的公用经费及行政（参公）单位的运转类项目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